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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1月 22日，经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黄金”、“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新疆有色”）拟收购新疆美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新

疆美盛”）70%股权，同时新疆有色针对收购后未来可能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作出

了新的承诺。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公告《西部黄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股权及新增避免潜在同业竞争

承诺的公告》。2021 年 12 月 8 日，西部黄金召开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股权及新增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一、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股权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12 月 9 日，新疆有色完成了新疆美盛 70%股权的工商变更过户，取

得了新疆美盛 70%股权。同时，为进一步掌握新疆美盛所持矿业权资源，新疆有

色拟与新疆方圆地质矿产勘查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其所持有的新疆美

盛 30%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新疆有色将持有新疆美盛 100%股权。新疆有色将

依据已出具的同业竞争承诺，积极履行相关义务。 

二、控股股东新疆有色与公司就新疆美盛股权签署《托管协议》的情况 

新疆有色根据前述承诺，拟与上市公司签署《托管协议》，将新疆美盛股权

所对应的除所有权及处分权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西部黄金管理。《托管协议》

的具体内容如下： 

甲方（委托方）：新疆有色 



 

 

乙方（受托方）：西部黄金 

丙方：新疆美盛 

第一条 托管的事项 

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新疆美盛股权（包括现在持有的新疆美盛

70%的股权及将来收购的新疆美盛 30%股权，下同）所对应的除所有权及处分权

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乙方管理。 

第二条 托管期间业务收益的安排 

各方一致同意，委托管理期间若产生任何业务收益新疆有色将无偿转让给西

部黄金。 

第三条 托管期间 

托管期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卡特巴阿苏金铜多金属矿实现正式生产经

营、产生业务收益之日止。 

第四条 托管费用 

丙方每年度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为 50万元，由丙方于每年度结束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 

三、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及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股权及签订托

管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何建璋、刘俊、宋海波、禹国军、庄克明、唐向阳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议案也经公司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

过。 

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剩余 30%股权及签署《托管协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有色收购新疆美盛是为了帮助西部黄金更快的获取市场

上质量较好的探矿权并先行培育，有利于帮助上市公司把握商业机会，更快的获

取市场上质量较好的探矿权，同时消除矿山生产的不确定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及

股东利益。本次新疆有色依据同业竞争承诺的相关约定与公司签署《托管协议》，

有利于进一步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发生，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需

回避表决。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托管协议》。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2日 


